丰台区人民政府卢沟桥街道办事处2025年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
一、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：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卢沟桥街道办事处
二、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：
卢沟桥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队A类执法岗位设置30人，实际在岗人员27人，27人均办理执法证。
三、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27人参与日常执法。在队人员包括：队长1人；副队长4人；内勤6人；法制2人；外勤14人。
四、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按照有关要求，定期报卷，及时公开公示相关信息，积极推动政务服务公开事项的办理。
5、 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：
[bookmark: _GoBack]在当前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，执法队严格落实扫码检查工作，优化日常检查模式，全面贯彻“无事不扰、扫码检查”机制，对同一企业实施入企检查年度频次上限6次/年，全年开展检查4703次，非现场检查占比达77.43%，通过“差异化”执法提升监管效能。
执法检查计划已按照计划全部完成，主要工作完成情况如下：
（一）做好工地现场管理。辖区内现有房建工地14处，市政道路建设施工3处，工地数量在丰台区占比较高，但工地管理专项执法工作考核排名前列，共计录入施工工地现场及非现场检查单971条，共计立案109起，处罚58.16万元。
（二）做好街面环境秩序管理。持续强化环境秩序整治，今年以来累计立案查处无照经营、店外经营、乱堆物料等违法形态227起，罚款2.72万元；查处露天烧烤4起，罚款2000元。针对金通阳光苑大排档、水魔方等重点点位无照经营问题，通过“现场巡查+非现场监管”开展集中整治，同步强化夏季重点时段及大风天气秩序保障，实现街面管控精准化、常态化。
（三）能源运行专项执法工作方面，持续加大燃气、水务安全执法检查力度，与水务局开展联合执法3次，对倾倒污水的个人处罚6起，共250元，不予处罚1起。检查燃气用户271家次，制作不予处罚案卷15件，共查扣并移交液化气罐17个。
（四）强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规范化管理。对商户、物业进行垃圾分类检查356家次，制作不予处罚案卷8件，处罚13起，共计罚款9.6万元；对个人随意倾倒、抛洒、堆放城市生活垃圾处罚10起，查处居民未按规定进行垃圾分类问题66起，予以警告。
（五）结合“创卫”工作，加大“门前三包”管理力度。主动承办城乡管理办公室（城管科）转派丰台区环境台账28件。责令清理堆物堆料1032处；拆除违规户外广告牌匾308处，立案处罚3起，罚款1500元；做好控烟执法检查工作，在其他禁止吸烟场所或者排队等候队伍中吸烟个人问题1起，罚款100元。上报停机非法小广告数量36个，查处问题8起，罚款1700元。
（六）做好园林绿化专项执法工作。做好古树检查工作，强化辖区侵占、损毁绿地、擅自砍伐树木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，立案处罚损害绿地等问题9起，罚款6800元。
六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：
    全年共立案处罚494 起，罚款总计77285.84元，其中简易处罚277起，罚款金额27240元；一般处罚217起，罚款金额745345.84元。
七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今年以来，执法队接诉即办工作成效、机制建设与设备支撑同步推进，一是诉求处置高效落地，共办理12345群众热线举报1791件，诉求数同比下降16.5%，通过“快速响应+精准治理”及分类处置、专人回访机制实现案件100%时限内办结，解决率64.9%、满意率85.94%，期间累计与举报人通话7719分钟（约320个小时），获居民赠送锦旗1面；二是治理机制持续完善，参与编纂《接诉即办工具书》，以辖区31件“即诉即办”典型失分工单为样本，构建“案例复盘-机制优化-主动治理”闭环体系，形成可复制的基层治理范式，同时强化全流程管控，从接件响应、研判处理到办结反馈实行标准化作业；三是科技设备强化支撑，通过各个渠道采购补充13套太阳能无线信息传输远程监控设备，该设备以金属卡箍固定，部署快速且适配户外多种表面材质，操作便捷，可凭手机号码注册并多账户分发，支持PC端或移动端查看监控画面，能提供长时间可回溯录像，还可通过网络通讯向举报人推送切片信息。
8、 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情况：
   无。


